乌海市经营性浮桥收费标准调整方案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厅 财政厅关于调整全区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等规定，综合考虑近年总体经济情况、浮桥服务群体类型、季节性变化及居民承受能力等因素提出以下调整方案：1类车型5元/辆、2类车型35元/辆、3类车型55元/辆、4类及以上车型100元/辆。机动三轮车、摩托车、轻骑车、电动三轮车及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免费车辆免收通行费。

表1.调整方案测算情况表
	车辆类型
	1类
	2类
	3类
	4类及以上

	原收费标准（元）
	5—10
	40—60
	90
	120

	调整后收费标准（元）
	5
	35
	55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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